
受理特考班（基特班）學員申請中途離訓標準作業流程  97.09修正 

一、參考規定：各年度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基層）警察人員考試錄取

人員訓練計畫規定辦理。 

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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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保訓會核定各年度訓練計畫
及教育訓練等相關規定辦理。 
於各班期入校報到前即蒐集相關
訓練法規、命令及權益事項規定彙
編成冊，學員入校時分發每人 1冊。 

 

 
預備教育期間安排各項工作介
紹，詳細說明警察工作特性及訓練
期間各項權益事項。 
 
 
 
一、依個人意願決定提出申請。 
二、填具「中途離訓報告表」。 
 
各中隊於受理學員申請中途離訓時： 
一、應充分瞭解當事人中途離訓之

原因，如有保留受訓資格事
由，應告知可依相關規定向保
訓會申請；如仍決意申請中途
離訓，應敘明已知相關權益。 

二、告知離訓後，依訓練計畫即應
廢止受訓資格。 

三、予當事人有自主、客觀之審酌
時間。 

四、待當事人決定離訓意願，再行
提供中途離訓報告表及報告格
式供其自行填寫並簽名蓋章確
認。 

函報警政署（或消防署）核轉保訓
會，依相關規定廢止受訓資格。 

三、注意事項： 

因申請人係受保訓會核准受訓之學員，於受訓期間中途離訓時，申請人之身分變更，以保訓

會核准函內容為準。保訓會核准函發布前，申請人因故必須先行離訓，於本報告表奉校長或

其授權人核准後，始得經隊職人員同意，於繳回公物及溢領津貼與補助後，先行辦理離訓，

並於離訓日傳真至保訓會存查。申請人與受訓單位之權利、義務關係，以申請人辦理離訓當

日為基準。 

依據申請學員中途離訓

報告表函報警政署（或消

防署）核轉保訓會 

學員所屬中隊受理中途

離訓申請 

受訓學員依個人意願決

定中途離訓」申請 

預備教育詳予介紹警察
工作特性及訓練期間相
關權益 

編印警察特考訓練相關

權益法規彙編 



 


